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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消费
提示警示作用，近日，福
建省消委会从第三季度
全省消协系统接到的消
费 投 诉 案 件 中 ，梳 理 出
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 5
个案例，并对外发布，助
力消费者提升风险识别
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

□融媒体记者 陈云青

案例一
预付式消费撞上“霸王条款”
新规亮剑：“收款不退”无效

案情简介：消费者翁女士在厦门市
同安区某瑜伽工作室购买了“宠粉卡”与

“蜕变卡”两款课程套餐。其中“宠粉卡”
含多节课程，翁女士已消课2节，“蜕变
卡”尚未激活。后翁女士因工作调动，无
法按原计划继续参与剩余课程，遂向商
家提出退费申请，商家以双方签订的购
买协议中，明确载明“课程售出后不予退
费”条款为由，拒绝退款。双方协商无果
后，翁女士随即通过消协315平台发起
投诉，要求商家退还剩余58节课程的费
用。经厦门市同安区消保委介入调解，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商家扣除20%
的运营成本后，向翁女士退还4239元；
翁女士则配合商家注销剩余课程。

维权指引：预付式消费容易出现收
款不退、丢卡不补、限制转卡等“霸王条
款”，侵害消费者权益。2025年，最高法
出台司法解释，明确此类条款无效，为消
费者维权提供了有力保障。消费者在消
费前应审慎阅读合同条款，提前留存付款
凭证等证据；遇到纠纷时，可向消费者协
会或有关行政部门投诉，或通过其他法律
途径进行依法维权。经营者则应主动修
订合同、完善退款机制，以合规经营提升品

牌信誉，共同营造公平透明的消费环境。

案例二
会员卡规则未明示

部门调解助力追回差价

案情简介：消费者闫先生持某品牌直
营店会员卡，在石狮市该品牌的加盟加油
站加油时，因“直营店与加盟店会员卡不
互通”的规定，遭拒享会员优惠，引发消
费争议。经调解，涉事加油站为闫先生
退还本次消费的会员差价，弥补其优惠
权益，并在站内醒目位置设置LED屏，公
示会员卡使用规则，同时承诺完善会员
卡使用说明，以防此类纠纷再度出现。

维权指引：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或
使用会员服务时，应认真阅读商家制定
的相关规则，明确会员权益的具体适用
范围。如遇条款模糊或不明确，应及时
要求经营者解释说明，并留存书面或录
音记录。若因格式条款导致权益受损，
可先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可向消费
者协会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依法申
请仲裁、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三
线上订房遇“价格陷阱”
消费者依法维权获退差价

案情简介：2025年8月23日，消费

者通过美团平台的团购入口，以184元
的价格预订了莆田市仙游县鲤城镇某
酒店的客房。然而，当消费者到达酒店
办理入住手续时，酒店却以“网上预订
不可入住”为由拒绝接待，并要求消费
者改为线下现场重新预订。线下同等
房型的价格为247元，高于线上订单价
格。消费者提出退还差价的要求，酒店
不同意，遂投诉。经仙游县消委会调
解，商家最终同意为消费者退还差价。

维权指引：消费者在遇到类似问题
时，应注意及时保全相关证据，妥善留
存订单、付款凭证等重要资料。如有必
要，可先行与商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可向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管部门投
诉，或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案例四
电脑功能引发争议

究竟是技术特点还是产品缺陷

案情简介：2021年 6月，何先生在
某电商平台的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台
笔记本电脑。使用中，他发现该电脑的
触摸板在特定场景下响应异常。售后
部门于2022年3月和2023年7月两次
为何先生更换触摸板组件，并提供技术
说明、使用建议及软件支持服务。然
而，何先生认为这是产品设计缺陷，要

求退货及赔偿，并于2025年 7月向消
协315平台投诉。厦门市湖里区消委
会介入调解。该品牌方称，触摸板异常
响应是“防手掌误触技术”的正常表现，
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和行业规范，且产品
已超出法定退货期限，因此拒绝退货，
但愿意继续提供技术支持。

维权指引：消费者在选购电子产品
时，应优先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前，可
通过实体店体验、仔细查阅产品说明书
等方式，确保对产品的功能和规格有清
晰的了解，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后续
认知差异。同时，务必索取正规发票，
并妥善保存产品说明书、宣传页面截图
等相关资料。若对产品质量缺陷存在
争议，可申请第三方技术鉴定，鉴定报
告将成为维权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提高
维权成功率。

案例五
化妆品夸大功效引投诉
消委会调解获退款

案情简介：2025年 7月，消费者潘
女士投诉称其母亲通过企业微信联系
福建省某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了一款染
发化妆品。商家在宣传中声称该产品
不仅可以治愈毛囊炎，还能促进黑发再
生。然而，潘女士的母亲在实际使用后
发现，该产品的效果与宣传严重不符，
未能达到商家所承诺的效果。潘女士
认为商家存在虚假宣传行为，遂要求商
家全额退款9348元。南平市消委会接
到投诉后，迅速介入展开调查与调解工
作。经过积极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协议，该公司同意全额退还潘女士
9348元。

维权指引：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
应增强防范意识，明确产品功能边界，
不被夸大宣传误导。对于商家声称的
特殊功效，消费者有权要求其提供权
威机构出具的功效检测报告。同时建
议通过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
APP，核查产品备案信息，确认产品成
分和功效宣称是否与备案内容一致，
避免购买“三无”或违规宣称的产品。
此外，消费者在购买时，务必保存好商
家的宣传资料、沟通记录、支付凭证，
并在凭证上标注购买时间、产品名称
和商家信息，以便在后续维权时提供
有力依据。

线上订房小心线上订房小心““价格陷阱价格陷阱””（（CFPCFP 图图））

近日，泉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称，
我市 2025 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
即将停止实施，引发广泛关注。记者走
访了解到，目前以旧换新补贴市民无法
继续申请，这让一些消费者和商家都有
些措手不及。
□融媒体记者 张晓玲 实习生 洪韦诗

补贴资金“用完即止”

11月10日，泉州市商务局发布《关
于即将停止实施2025年电动自行车以
旧换新活动的公告》，根据泉州市消费
品以旧换新相关政策安排和专项资金

使用情况，截至11月10日22点，全市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剩余可申请
资金已不足50万元。本次补贴资金申
请将严格遵循“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
则，补贴资金使用完毕即停止实施
2025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

公告提醒有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需求的消费者，购车时务必提前通过云
闪付APP查看资金使用进度。已提交
申请的消费者，应及时关注审核进度，
如需修改或补充申请资料的，须于11
月30日前完成，逾期或未按要求提交
的，视为放弃补贴申请。

此前，《泉州市2025年电动自行车

以旧换新补贴实施方案》明确，自2025
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个
人消费者向泉州市参与活动商家交售
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合格的电
动自行车新车，可获得一次性500元补
贴；交售报废老旧锂离子蓄电池电动自
行车并换购铅酸蓄电池电动自行车的
消费者，额外再享200元补贴。

补贴取消后影响有限

走访中，多家门店表示，以旧换新
补贴政策对电动车市场销量的拉动效
应明显。“上个月我们门店的销量相比

去年同期增长了20%，其中80%的订
单通过以旧换新成交。”销售人员小陈
告诉记者，除了补贴政策的激励，新旧
国标电动车的过渡也促使不少消费者
进行电动车的置换与购买。

随着国补的提前结束和旧国标电
动车的停止销售，预计下个月销量将有
所下滑。

尽管短期销售面临压力，部分商
家对本地电动车长期市场仍较乐观。

“电动车是市民日常通勤、接送孩子的
重要交通工具，对很多人而言是刚需
产品，有实际需求的消费者仍会选择
购置。”鲤城区一家门店负责人谢先生
认为，补贴政策的刺激只是提前释放
了部分消费需求，短期内或许会因为
补贴取消导致销量受到冲击，但长期
来看影响有限，后续随着老旧车辆的
自然淘汰及新国标电动车的上市，市
场将逐步回归常态。

2025年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即将停止实施

电动车市场回归常态


